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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修訂日期 (1/4/2022)      今次修訂日期 (1/4/2023)    下次修訂日期 (1/4/2024) 

大 坑 坊 眾 福 利 會 大 坑青年中心 

會員申請表 

請以正楷書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上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手提電話 住宅電話 

   /     /   

住宅地址(指定通訊郵寄地址) 

 

如遇緊急事故，請通知：姓名                       (關係：         ) 電話：                 

接收本服務通訊刊物方式: 電郵                        郵遞 WhatsApp 不接收 (如未有填寫此

欄，中心將透過郵遞發送通訊刊物。) 

願意擔任義工嗎？願意不願意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小學中學大專大學或以上 

職業狀況: 在學在職 待業其他：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否    是 綜援證明編號: ______________(必須填寫及出示有關證明文件) 

 

本人已細閱及同意遵守下列入會申請須知。 

申請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      /           

(未滿十二歲者須家長/監護人簽署) 

                                                                                                          

入會申請須知 
會員資格 
會員資格分為青年會員及非青年會員 

青年會員為 15 歲至 24 歲人士；非青年會員為 14 歲或以下兒童及 25 歲或以上人士。 

15 歲以下兒童不收費；15 歲或以上人士收取全費($29) 

 

會員費用 
會員費用分為全年、半年及豁免費用。 

1. 於每年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登記的會員，將按全年費用收費，即青年會員年費二十

九元正。於每年十月一日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登記的會員，將按全年費用之一半費用，

即青年會員半年會費十五元正。 

2.凡中心社工駐校學校、本會附屬學校之學生及義工，可登記優惠會員獲豁免入會費。 

3.現正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之人士，在入會時出示有關證明，可登記優惠會員獲

豁免入會費。 

4.義工如欲豁免入會費，須由中心社工主動為其申請優惠會資格，不接受自行登記。 

5.如遺失會員證須申請補領，每証均收取十五元正。 

 

續會方法 
會員可於每年四月一日開始辦理續會。會員只需出示有效會員證予職員，即可開始辦理

續會手續。職員確認會員身份後，將列印會員證內登記人士資料予申請人核對。申請人

無須重新填寫會員申請表。申請人在列印資料上簽署及繳交新年度會員費用即完成續會

手續。 

 

退出方法 
本中心設退會手續予現有會員，但繳交之會員費用不作退回。 

會員可在中心辦公時間向當值職員索取退會表格(F032)填寫以辦理退會手續。當值職員會

聯絡會員查詢退會理由。 

如會員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未能辦理續會手續，即視為退會並無須辦理退會手

續。 

會員福利 
1.免費享用中心各種康樂設施   

2.可按費參加本中心舉辦之活動、小組、興趣班 

3.定期收到中心通訊   

4.輔導服務  

5.區內商戶優惠 

 

會員義務 
1.會員證有效日期屆滿時，績會請到中心辦理續會手續及繳費會員費。 

2.凡於各中心報名各類活動時，請出示有效會員證，以便使用條碼快速辦理報名手績。 

3.會員有義務遵守中心規則及參與活動守則，不得轉借會員證給他人使用。 

 

收集個人資料 
本中心職員不會向會員索取會員申請表以外的個人資料，如銀行戶口號碼或個人戶口號碼

或私人密碼。會員如因此造成損失，本中心恕不負責。 

您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姓名、電話、傳真、電郵及郵寄地址，與您保持聯繫，包括發放本

中心通訊、活動與訓練資訊、進行研究及分析、收集意見、進行籌募、產品推廣、及其他

配合本中心抱負及使命的相關事項。倘若您不欲接收上述資訊，請將您的姓名(中文及英文

全寫)及聯絡電話電郵至 thyc@youth.com.hk 。倘有查詢，請致電 2895 4638 與本中心職員

聯絡。 

 

中心範圍設保安錄影 
中心範圍設保安錄影，錄影將備存 45 日後銷毀。 
 

 

 

以下由職員填寫    

會員條碼：___________  優惠會員 全年$29半年$15  收據編號：__________  

職員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       


